
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开展 2026年湖南省执业药师

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

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施教机构:

根据人社部《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令第 25 号）、《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国药监

人〔2019〕12号）、《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执业药师注册管理办

法的通知》（国药监人〔2021〕36号）及《国家药监局 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的通知》（国

药监人〔2024〕3号）的有关精神，现将 2026年度湖南省执业药

师继续教育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继续教育学时学分和内容

执业药师每年应参加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共计不少于 90 学

时的继续教育培训，从业药师可自愿参加继续教育培训。

（一）公需科目学时学分和内容

学时：公需科目不少于 30学时，每学时时长 45分钟。

学习内容：涵盖执业药师应当掌握的法律法规、理论政策、

职业道德和技术信息等基本知识。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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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法规涵盖法律及其历史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等公共领域的法律法规等；

2. 理论政策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涵盖党的二十大精神、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理论和建设，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等；

3. 职业道德涵盖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职业

道德准则和职业素养等；

4. 技术信息涵盖计算机与人工智能技术、互联网+等应用知

识。

（二）专业科目学时学分和内容

学时：专业科目不少于 60学时，每学时时长 40分钟。

学习内容：包括从事药事服务工作应当掌握的专业领域新理

论、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等。具体包括：

1. 新时代药事管理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2. 药物合理使用的技术规范；

3. 常见病症的诊疗指南与应用；

4. 处方调剂、药物治疗管理与公众健康管理；

5. 与执业相关的多学科知识与进展；

6. 国内外药学领域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

7. 药事服务信息技术应用知识。

二、继续教育学习操作方式

（一）专业科目学习操作方式

1. 2026年 3月 6日—2026年 8月 31日，用谷歌浏览器搜索

“湖南省药师教育管理平台”，点击“教育培训”，自行选择培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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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报名请用手机验证码登录），自行选择课程表进行专业科目

学习。

2. 完成学习和课程评分的 7个工作日后，通过微信搜索“湖

南省药师考核”小程序，参加专业科目考核（60周岁以上药师可

免考）。

3. 考核合格的，在湖南省药师教育管理平台查询并打印专业

科目学时卡。

（二）公需科目学习操作方式

2026年 3月 6日—2026年 8月 31日，报名专业科目网授培

训的学员，免费在专业科目学习的网站进行公需科目学习，完成

随堂考核和课程评分后，湖南省药师教育管理平台自动生成公需

科目学时卡，报名面授学习的学员，由面授施教机构组织学习公

需科目，笔试合格学员的数据统一上传到湖南省药师教育管理平

台自动生成公需科目学时卡。省局不定期对各施教机构的教学管

理情况进行抽查。

三、相关政策

（一）经省局审核认定后可取得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学时的情形

1. 参加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承认的药学类、中药学类以

及相关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学位）教育；

2. 承担药品监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者相关行

业协会学会的执业药师类研究课题，或者承担相关科研基金项

目；

3. 公开发表执业药师类学术论文，公开出版执业药师类学

术著作、译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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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担任药品监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者相关行

业协会学会组织举办的与执业药师工作相关的宣讲、巡讲，以及

培训班、学术会议、专题讲座等活动授课（报告）人；

5. 参加药品监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者相关行

业协会学会组织的与执业药师工作相关的评比、竞赛类活动等；

6. 省级以上药品监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可的

其他继续教育活动。

（二）执业药师在参与援藏、援疆、援青等援派工作期间，

视同完成年度继续教育学时。执业药师在参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工作期间提供药品管理与药学服务的，由执业药师用人单位

出具证明，经省级药品监管部门确认符合要求的，可视同参加继

续教育。

（三）执业药师参加继续教育取得的学时在当年度有效，原

则上不得结转或者顺延至以后年度。

执业药师因伤、病、孕等特殊原因无法在当年度完成继续教

育学时的，由执业药师用人单位出具证明，可于下一年度内补学

完成上一年度规定的学时。

四、其他事项

（一）实施要求

各施教机构务必秉承服务社会、服务药师的初心，加强教学

管理，着力打造优质精品课程，不断提高继续教育质量和水平。

加强行业自律，确保在招生、培训和考核全过程不出现违纪违规

的现象，共同维护我省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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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册衔接

执业药师注册需提交的资料，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相

关要求执行。湖南省药师教育管理平台向行政审批平台提供学时

数据查询通道。

（三）考核评价

运用市场化机制对各施教机构实施动态管理，对各施教机构

办学条件、教学管理和培训考核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价，实行优胜

劣汰。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书面告知，明确整改要求和整改期限。

施教机构如整改不到位且情节严重的，按照有关规定取消其施教

资格。

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咨询和监督电话：0731-88633337。


